
退休制度與實施情形 

 

本公司遵循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勞動法規，並尊重基本勞動人權，

保障同仁權益，分別訂有舊制及新制退休金辦法，每月按時提撥退休金，使同仁

的退休生活有合理的保障。 

 

舊制 

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訂有確定福利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前所有正式員工之服務年資，以及於實施

「勞工退休金條例」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員工之後續服務年資。員工符合

退休條件者，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前 6個月之平均薪資計算，15

年以內(含)的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兩個基數，超過 15 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

給予一個基數，惟累積最高以 45個基數為限。本公司按月就薪資總額 2%提撥退

休基金，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專戶儲存於臺灣銀行。另本公司於

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若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

度內預估符合退休條件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退休金數額，本公司將於次年度三月

底前一次提撥其差額。本公司 113年度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確定福利義務現

值為$17,495，計畫資產公允價值為$11,486。(註) 

 

新制 

自民國 94年 7月 1日起，本公司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提撥之退休

辦法，適用於本國籍之員工。本公司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之

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每月按薪資之 6%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

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金額採月退休金或一

次退休金方式領取。本公司 113 年度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本為    

$ 71,645。(註) 

 

註：內容請參閱 113年個體財報 

 


